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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7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1 年第 7 次审议会议于 2021 年 1

月 26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

定对象发行可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

求。 

（三）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

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四）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

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恒光投资为发行人控股股东，其股东曹立祥等 8 人签

订了一致行动协议，被认定为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；恒光

投资的其余股东李小月等 4 人未签订一致行动协议，未被认

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李小月等 4

人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、未被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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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合理性；（2）曹立祥等 8 人对恒光投资的控制是否稳定、

有效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2017 至 2019年，发行人维修费用逐年上升。请发行人

代表说明：（1）2019 年度维修费用较高、未经审计的 2020

年度以及预测的 2021年度维修费用持续下降的原因；（2）招

股说明书中关于维修费用增长风险的披露是否准确。请保荐

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曾发生氯气泄漏涉险等

事故，存在安监行政处罚事项。请发行人代表结合安全生产

和环保的具体情况，进一步说明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且有

效执行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二）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 5 月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

47,965.69万元。截至 2020年 9月末，募集资金使用进度比

例为 34.94%，银行理财产品余额 54,441.50 万元，超过本次

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46,000万元。请发行人代表进一步说明：

（1）本次融资的必要性及合理性；（2）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

风险及应对措施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平均单价及平均单位

销售成本的变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一致；（2）截至目前，

平均单价、平均单位销售成本是否持续下降。请保荐人代表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生产工艺、产能规模，说明：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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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液着色技术相对传统印染技术的优劣势；（2）差别化有色

涤纶长丝业务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（四）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原控股股东深投控为发行人非政府客户中第一

大客户。请发行人代表结合控股股东变更前后，获得深投控

及关联企业的订单情况、发行人收入和净利润变化情况，说

明控股股东变更是否会对发行人业务获取及持续经营能力造

成重大不利影响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招股说明书披露了新准则实施后发行人规划咨询、工

程设计等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。请发行人代表明确说明

适用新收入准则的具体条款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结合恒光投资的公司治理结构与重大事项的决

策程序，补充说明曹立祥等 8人对恒光投资的控制是否稳定、

有效。请保荐人、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原液着色技术相对传

统印染技术的劣势以及差别化有色涤纶长丝业务应用领域的

局限性，并进行风险提示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四）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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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完善招股说明书中关于收入确认适用准则的相

关信息披露。请保荐人、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
2021 年 1 月 26 日 


